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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20 2 5年全国1%人口抽样
调 查 工 作 协 调 小 组 办 公 室

浦人调办字〔2025〕1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浦东新区 2025 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
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浦东新区 2025 年
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
组成人员及内设工作组职责分工》的通知

浦东新区 2025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协调小组各成员单

位，各街道、镇:

为落实好浦东新区 2025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协调

小组(以下简称“协调小组”)日常工作，协调小组组建了浦东新

区 2025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(以下简称

“协调小组办公室”)，现将《浦东新区 2025年全国 1%人口抽

样调查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组成人员及内设工作组职责分工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如发生人员信息变更，请及时函告协调小组办公室综合业务

组。人员调整不再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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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

浦东新区 2025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

（上海市浦东新区统计局代章）

2025年 3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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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 2025 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
协调小组办公室组成人员及内设工作组

职责分工

浦东新区 2025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协调小组办公

室是浦东新区 2025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协调小组的办

事机构，在协调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承担协调小组的日常工

作。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浦东新区统计局，下设 4个工作组，分

别为综合业务组、新闻宣传组、调查业务组、执法检查组。

一、协调小组办公室组成人员

主 任：王 毅 区统计局副局长

副主任：邵 晶 区发改委发展规划处处长

徐 静 区公安分局人口办主任

许 靖 区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

处长

罗冠劼 区统计局综合统计处处长

刘峪兰 区统计局办公室（执法稽查处）副主任

王 岳 区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

成 员：周 丹 区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

黄 伟 区委统战部（区民宗办）民宗处处长

李 航 区教育局计划财务处一级主任科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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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锋泽 区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促进处副处长

余伟达 区财政局行政政法处处长

刘 慧 区人社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（工资

福利处）副处长

胡春红 区规划资源局权籍管理处处长

黄丹红 区建交委物业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

丁 茂 区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

蔡 红 区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

二、办公室内设工作组职责分工和组成人员名单

1. 综合业务组

组 长：王 岳

成 员：朱 杰、陈真真、周立雯、邵斌彬、周宗乐、

夏逸清

联络员：陈真真

主要职责：负责新区 2025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组织

协调，进度安排，文件起草、流转和管理；负责组建区级调查机

构，调查预算经费保障和风险防控管理，物资采购，会议会务管

理以及其他后勤保障；负责指导各街镇建立相应工作机制；负责

组织开展调查综合试点，调查员选聘培训，现场登记，事后质量

抽查工作；负责组织指导各街镇的业务开展，督促检查各街镇工

作落实情况；配合审核汇总调查数据，发布主要数据公报，编辑

出版管理调查数据，组织开展调查数据的开发应用；完成协调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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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2. 新闻宣传组

组 长：周 慧

成 员：夏逸清、曹怡萌

联络员：夏逸清

主要职责：负责研究制定新区 2025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

宣传工作方案，组织实施调查宣传；协调新闻单位开展宣传报道，

组织开发调查宣传产品；负责协调调查成果发布、解读，以及舆

情监测、应对；负责组织指导各街镇开展调查宣传工作。

3. 调查业务组

组 长：蔡 红

成 员：邵斌彬、陈真真、周宗乐、孙海斌、周示莹、

沈 虹、归 璐、王子月

联络员：邵斌彬

主要职责：负责研究制定新区 2025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

方案、实施细则、数据处理方案、质量控制办法；负责调查区域

划分及绘图，开展数据处理技术培训，提供调查数据处理技术支

持；负责审核汇总调查数据，发布主要数据公报，编辑出版管理

调查数据，组织开展调查数据的开发应用。

4. 执法检查组

组 长：丁 茂

成 员：郭闽杰、施 澄、刘 洁、余佳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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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络员：施 澄

主要职责：受理对调查违法行为的举报，转办、督办案件；

依法对重大调查违法案件进行直接调查，提出处理意见。

协调小组办公室各内设工作组实行办公室主任领导下的组

长负责制。综合业务组作为牵头工作组，具体负责调查工作的总

体推进。各内设工作组建立联络员制度，联络员具体负责日常工

作联系。

浦东新区 2025 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

协 调 小 组 办 公 室
2025 年 3月 24 日印发


